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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篇中的神聖經綸(一)
	詩篇不是故事書，乃是神聖啟示的書，藉著表達敬虔之人的情緒、感覺、感想和經歷而發表出來。這是我們領會詩篇的關鍵。  
詩篇寫作所依據的第一個觀念，是聖別作者的屬人觀念；第二，詩篇也是照著神的神聖觀念，就是神聖的啟示寫成的。我們若沒有看見這點，我們的領會就會是天然的，我們就會照著屬人的觀念來領會詩篇，而得不著任何出於神聖觀念的東西。我們都需要被帶到啟示之神的神聖觀念裏。 << 編者 02/13/2011 >>


本週讀經進度：伯四二～詩十五
  詩篇第一篇詩與律法有關。大衛不知道律法真正的功用。他將自己這喜愛律法的人，比作一棵樹，生長在溪水旁，一直結果繁茂。但在詩篇第一篇之後，有關於基督的詩篇第二篇，然後有詩篇第三篇。第三篇的標題說，『大衛逃避他兒子押沙龍的時候作的詩。』這一個享受律法作溪水，在溪水旁生長的人，由於他兒子的背叛成了一個流亡者。這事發生在大衛身上，是因為他謀殺了烏利亞，又搶奪烏利亞的妻子。（撒下十二10～12。）在詩篇第一篇中這樣享受律法的人，竟成了蓄意謀殺者。這表明律法管用麼？律法的確管用，但不是按大衛的方式。律法的作用是來暴露我們。律法暴露大衛到了極點：他乃是陰謀殺害烏利亞並搶奪他妻子的人。我們對律法需要有這種眼光，為要照著新約裏神聖的觀念來領會詩篇。我們不像大衛在舊約裏，我們乃是在新約裏。

  詩篇乃是表達敬虔之人的情緒、感覺、感想和經歷的書。這是我們領會詩篇的關鍵；我們若不把握這關鍵，就無法領會這卷書。沒有看見這關鍵，乃是許多基督徒所犯的大錯。

  詩篇不是故事書，乃是神聖啟示的書，藉著表達敬虔之人關於八件事的情緒、感覺、感想、和經歷而發表出來。我們需要看見這八件事是甚麼；否則，我們就無法領會詩篇。這八件事乃是：

  一、神，以及神對付人的方式。

  二、神的律法，就是帶著神聖啟示的聖言。

  三、神的家，殿，以及殿坐落在其上的錫安山，是神在地上居所的中心。　

  四、神的聖城耶路撒冷，是圍繞神家的保護。

  五、神的聖民以色列，是神在列國中所愛的選民。

  六、他們對神的愛、他們與神的交通、他們從神所領受的福分、他們在神對付之   

      下的苦難、以及他們的環境。

  七、他們的被擄。

  八、他們對所品嘗、所享受之耶和華他們神的感謝和讚美。

  神藉著摩西所頒賜的舊約律法，其結果就是被擄。被擄是由於第一約的不能執行。因為舊約完全失敗了，耶利米就說神要另立新約。（耶三一31～34。）新約信徒雖然已被放在新約裏，但甚至在早期使徒時代的末了，由於有些信徒留在舊約裏，他們也被擄了。今天的天主教是舊約與新約的混雜。他們的儀式、形式、甚至神職人員的衣著，都混雜了舊約。今天的靈恩派也是舊約與新約的混雜。這些都證明甚至今天新約的信徒，也因著遵守舊約、實行律法而被擄了。至終，作詩的人從享受他們所喜愛的律法，轉而享受他們所愛、所尋求的神。

  詩篇是照著兩種觀念寫的。我們也必須記得這點，否則就無法正確的領會詩篇。

  詩篇寫作所依據的第一個觀念，是聖別作者的屬人觀念。他們的屬人觀念是從他們那由神創造的善良天性所產生，由他們聖別族類的傳統所形成，由他們聖別經書的教訓所構成，藉他們聖別生活的實行得促進，從他們聖別的情緒和感想所發表出來的。這些成分構成了詩篇聖別作者的屬人觀念。他們來自聖別的族類，有摩西五經，就是摩西所著的頭五卷書。他們是文化很高的人。他們聖別族類的傳統形成了他們的屬人觀念，許多詩篇就是照著這觀念寫成的。

  第二：詩篇也是照著神的神聖觀念，就是神聖的啟示寫成的。神這作為神聖啟示的神聖觀念，就是關於祂在基督裏永遠的經綸，以基督為其中心與普及；也是關於基督的神性、人性、人性生活、包羅萬有的死、分賜生命並產生後裔的復活、得榮、升天、在榮耀裏顯現、以及在永遠裏作王。這些點都清楚、甚至詳細的啟示在詩篇裏。詩篇裏的神聖觀念也與神的心願，就是祂的喜悅有關：要使基督作祂的中心與普及；使召會作祂的豐滿以彰顯祂；使國度為著祂永遠的行政；並恢復地，為著祂在永世裏永遠的國。神這神聖的觀念是從詩篇的敬虔作者發表出來，而成為他們聖別著作中的部分發表。相同的作者發表了兩種觀念－屬人的觀念和神聖的觀念。
  現在讓我們讀第二篇：『外邦為甚麼吼鬧，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？地上的君王一齊起來，臣宰一同商議，要抵擋耶和華並祂的受膏者，說，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，脫去他們的繩索。那坐在諸天之上的必發笑；主必嗤笑他們。那時祂要在怒中對他們說話，在烈怒中驚嚇他們：我已經立我的王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。我要重述耶和華的頒令：祂對我說，你是我的兒子；我今日生了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，將地極賜你為產業。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；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器皿摔碎。所以你們君王應當謹慎；你們地上的審判官該受警戒。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，又當存戰兢而喜樂。當以嘴親子，免得祂發怒，你便在路中滅亡；因為祂的怒氣快要發作。凡避難在祂裏面的，都是有福的。』
  我們需要思想詩篇的排列，為甚麼先是第一篇，後是第二篇；第一篇與第二篇完全無關。大衛說，喜愛律法，思想律法的人便為有福，凡他所作的盡都亨通。他宣告這事以後，神卻在第二篇進來宣告關於基督的事，說，『我膏了祂，並且立祂為王了。祂必亨通，因為祂要得著全地為產業，並要得著列國為基業。避難在祂裏面的人是有福的。你們必須親祂。』

  這兩篇詩就是兩種宣告：一種是照著詩人的屬人觀念；另一種是照著神的神聖觀念，關於基督是神的中心與普及。我們必須對第二篇裏神的神聖觀念說阿們。在神眼中，不是我們要如何遵守律法，祂乃是要我們避難在基督裏面，並且親祂。避難在基督裏面，意思就是相信祂；親祂，意思就是愛祂。這是照著新約的神聖觀念。我們需要相信基督，並且愛基督。我們這樣作，就是有福的。

  詩篇由一百五十篇詩組成，分為五卷：一至四十一篇是第一卷，四十二至七十二篇是第二卷，七十三至八十九篇是第三卷，九十至一○六篇是第四卷，一○七至一五○篇是第五卷。這五卷好比建築物的五層樓：第一卷是一樓，第五卷是最高的一層。第五卷是讚美同感謝的一卷。

  卷一指明神的心意是要將尋求的聖徒從律法轉向基督，使他們能享受神的家－召會。卷一有四十一篇詩。在第一篇，詩人珍賞律法到極點，但在第二十七篇，他不再珍賞律法，他乃是珍賞住在神的殿中，瞻仰祂的榮美。他渴望一生的年日住在耶和華的殿中。這就是在神的殿中享受神，不是享受律法。然後在第三十六篇詩人宣告，他們必因神殿裏的肥甘，得以飽足。在神的殿裏，他們能喝祂樂河的水。詩人也說，在神那裏有生命的源泉；在祂的光中，我們得以見光。我們由此看見第一篇和第二十七、三十六篇是何等的不同。第一篇開始於底層一樓。但在第二十七、三十六篇，詩人已從底層上來，升到了『五樓』。我們若仍非常珍賞第一篇，就是留在底層。我們需要從底層出來，珍賞更高水平的神聖觀念。
  卷二指明聖徒藉著受苦、被高舉、並掌權的基督，經歷神與祂的家和城。

  卷三指明聖徒在他們的經歷中領悟，神的家和城連同其一切的享受，惟有藉著神子民正確的珍賞並高舉基督，纔得蒙保守並維持。

  卷四指明聖徒既聯於基督，就與神是一，使神藉著在祂的家和城裏的基督，能恢復祂在地上的權利。第九十篇是卷四的第一篇，標題是神人摩西的禱告。摩西在一節說，『主阿，你世世代代是我們的居所。』寫律法的人宣告神是他永遠的居所。    寫十條誡命的摩西在年老的時候宣告說，『神阿，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。我實際上不是活在這地上。我是活在你裏面。我居住在你裏面。你是我的居所。』這是詩篇卷四的介言。

  卷五指明神的家和城成為聖徒的讚美、安全和願望，並且基督藉著神的家和城－召會，來作全地的王。

  我們需要看見，一面，詩篇是照著屬人的觀念寫的，另一面，詩篇是照著神聖的觀念寫的。我們若沒有看見這點，我們的領會就會是天然的，我們就會照著屬人的觀念來領會詩篇，而得不著任何出於神聖觀念的東西。我們都需要被帶到啟示之神的神聖觀念裏。我們需要照著神聖的觀念，從律法轉向基督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關於律法的地位，我們需要看見的第一件事乃是，律法是從神經綸的主要路線旁邊插進來的。（羅五20上。）因此，律法沒有正統的地位。律法不是正統的，牠是從神經綸的主要路線旁邊插進來的。

  今天許多人沒有看見主要的路線；他們按著天然的方式教導聖經，沒有任何管制的原則。六十多年前，我初次聽見必須用正確的原則解釋聖經，我就問自己：『我們領會聖經所根據的原則是甚麼？』那時我不明白，但漸漸的，我開始正確的體認到領會並解釋聖經的管治原則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就是照著這些原則來解釋聖言。

  人墮落以後，神為了繼續祂對人的目的，就將一樣東西加到祂經綸的主線裏。國語和合本聖經在羅馬五章二十節說，律法本是外添的。律法是在恩典以外添上去的東西。律法是在神經綸之恩典的正統路線以外。

  現在我們要來看律法的性質。在性質上，律法是聖的、義的並善的。（羅七12。）

律法也是屬靈的，（羅七14上，）因為律法乃是神的說話。十條誡命既是神的說話，就是神的呼出。聖經都是神的呼出。（提後三16上。）全部摩西五經，就是聖經頭五卷書，都被視為律法，乃是神的呼出。神的呼出當然完全是屬靈的。因此，在這意義上，律法是屬靈的。

  現在我們要來看律法的內容。律法的主要內容是十條誡命。我們需要正確的分析十條誡命。頭三條誡命要求人只有神，不可有任何偶像。（出二十3～7。）第一條誡命說我們不該有別的神，第二條是我們不該製造偶像，第三條是我們不該敬拜偶像。

  第四條誡命是關於守安息日。（出二十8～11。）守安息日是以神和祂為我們所創造的一切，作我們的滿足和安息。第四條誡命要求人只在神和神為人所成就的一切裏面，得著滿足和安息。神為我們創造諸天和地連同萬物。在第六日，神創造之工的最後一日，神創造了人。人從神創造的手中出來時，一切都豫備好了。宇宙就像新房，新郎來到以前，新房就豫備齊全了。人從神創造的手中出來時，一切都為人豫備好了。神作工六日，第七日是安息的日子，就是安息日，給人享受神和神的工作，作他的安息和滿足。

  第五條誡命要求人孝敬父母，使人追溯人的源頭－創造人的神。（出二十12。）我們若追溯我們的家譜至創造之初，就看到頭一對父母，亞當和夏娃。亞當和夏娃來自神；我們孝敬父母，就追溯到神。

  我們應當有孝敬父母的心，但我們墮落的人常常沒有照著所該作的孝敬父母。在今天這邪惡的世代，許多人在父母年老的時候，就想遺棄父母。但失去父母是很大的虧損。我們若孝敬父母，就能稍微領悟神是我們的源頭。關於孝敬父母的第五條誡命，與前面的四條誡命並行。十條誡命寫在兩塊版上。第一塊版包括前五條誡命，從只有一位神到孝敬父母。

  後五條誡命是一組，在另一塊版上，說到禁止殺人、姦淫、偷盜、說謊、和貪婪。（出二十13～17。）這五條誡命似乎不是很甜美，對人類卻非常有益。第六至第十條誡命要求人照著神的屬性，活出彰顯神的美德。

  今天大多數國家的法律是基於羅馬法，而羅馬法基本上是根據摩西的律法，就是十條誡命寫成的。十條誡命雖然簡短，卻很完全且包羅一切。包括我們與神的關係，我們與父母的關係，以及我們與別人的關係。人若不殺人、不姦淫、不偷盜、不說謊、不貪婪，就是道德高尚的人。

  然而，我們需要問自己，我們曾否成功的遵守過這些誡命。事實上，照著主在馬太福音的話，我們都干犯了這些誡命。主說，凡向弟兄動怒的，難逃審判。（五 21～22。）主耶穌解釋十條誡命，不僅對付殺人的行為，也對付怒氣，就是殺人的動機。動怒和恨人，在主諸天之國更高的律法中就等於殺人。這是合邏輯的；你若不動怒，不惱恨，絕不會殺任何人。殺人來自怒氣和惱恨。主耶穌在關於姦淫這外在行為的教訓上說得更深，祂也對付心裏內在的動機。（五27～28。）保羅在猶太宗教裏的時候，曾竭力遵守十條誡命的每一項，但後來他見證無法遵守最後一條誡命－『不可起貪心』。（羅七7～8。）這條誡命與外面的行為無關，卻與人裏面的罪性有關。

  律法在其內容上也是神的描繪，因此是神的見證。（詩七八5，一一九88下。）律法－十條誡命，乃是神的照片。因為律法是神的照片，牠就是見證。這就像我們的照片是我們的見證一樣。詩人說到律法是神的見證。

  律法的功用是暴露人的罪性與惡行。（羅三20下，四15下，五20下，七7下。）在這意義上，律法的作用像鏡子。我們若不照鏡子，就看不見自己的臉有多髒。但我們若照鏡子，我們臉髒的情形就暴露出來了。律法的作用像鏡子，暴露我們的罪性與惡行。

  不僅如此，律法在功用上也被神用來看守祂的選民，並護送他們到基督那裏。（加三23～24。）保羅在加拉太書裏告訴我們，基督還未來到以前，神將律法賜給祂的選民，作看守者看守他們。然後基督來了，這看守者就被神用來護送並帶他們歸於基督。因著被律法暴露，被律法征服，被律法折服，神的選民就要從律法歸於基督。　　　

  律法的功用也是征服人，叫他們成為在神審判之下的罪人。（羅三19。）我們需要在這光中來看律法。神頒賜律法的目的是要暴露人、征服人，並為基督看守或保守神的選民，將他們引到基督那裏。我們若只停留在詩篇，就無法接受這種光。這光完全來自保羅的教訓。

  律法是善的、屬靈的，卻是軟弱的。律法因著軟弱而不能賜生命。（加三21下。）律法無論多善、多聖、多義、多屬靈，都不能分賜生命給我們。我們罪人不僅是惡的，也是死的。（弗二1。）我們所需要的基本東西乃是生命。善的律法，義的律法，聖的律法，屬靈的律法，雖然是好的，卻不能將生命分賜到我們裏面。

  不僅如此，律法因肉體而軟弱，不能行神所要的。（羅八3上。）律法本身也許不是那麼軟弱，但律法是賜給肉體的，肉體是律法的同伴。律法不是那麼軟弱，但其同伴，肉體，卻軟弱到極點。我們需要想想自己是何等軟弱。許多姊妹很容易被得罪；你若得罪她們，她們不會忘記。記得別人的過錯並不好。聖經告訴我們，赦免的意思就是忘記。（來八12。）只要我們仍記得別人的過錯，這就指明我們沒有赦免他。正確的赦免就是忘記。赦免和忘記似乎是小事，但我們在這事上無法完全得勝。這表明我們是軟弱的。因我們軟弱，我們是律法的工具，所以律法成為軟弱的。
  凡屬肉體的人，都不能本於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稱義。（羅三20上，加三11上。）這是保羅在羅馬書和加拉太書裏所重複題到的。

  在約伯記裏，有很大的爭論。約伯非常受苦，他的家人、他的產業、和他的健康，都被毀壞了。（一13～二8。）後來約伯的三個朋友來和他說話。他們所說的是無稽之談。他們告訴約伯，他必是在某件事上錯了，否則，神不會這樣懲罰他。約伯與他們爭辯說，他甚麼都沒有錯。在整卷約伯記裏，這三位朋友一位一位的，一再對約伯說話。然而，約伯不被他們折服。至終，神進來了，使每個人住口。神對約伯所說的話開啟了他的眼睛。約伯說，『我從前風聞有你，現在親眼看見你。』（四二5。）約伯聽過神，卻從未看見神；他經過苦難之後，就看見神。倘若一個愛主的人在受苦，他的苦難基本上不是對或錯的問題。神所關切的是，我們有更多神的成分在我們裏面的人裏。

  大約三、四年前，我到我的眼科醫師那裏作檢查。他從一九七五年起一直照顧我，並且為我的眼睛動過手術，摘除白內障。我告訴他，我的眼睛困擾我，並向他詢問原因。他回答說，『這些是約伯的苦難。』藉此他向我指明，我的苦難是沒有原因的，他也無法再幫助我。約伯的苦難總是來自神的派定。每個作父母的都期望有好兒女，他們有的人希奇為甚麼他們的兒女不好。一位弟兄也許希奇為甚麼他的妻子不像別人的妻子那樣溫柔，一位姊妹也許希奇為甚麼她的丈夫不是這麼能幹。這些是約伯的苦難。今天我仍在經歷約伯的苦難。

  律法由基督所總結。（羅十4上。）基督是律法的總結，律法的結束，律法的頂替。基督來成全律法，（太五17，）使祂能了結律法，並頂替律法。（羅八3～4。）因此，凡相信祂的人，都要得著神的義，就是基督自己。

  新約信徒不在律法之下。（羅六14下。）阿利路亞！我們不再在律法之下，我們如今乃在恩典之下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本篇信息我們來到詩篇第八篇。我們越讀這篇詩，越要承認這完全是屬天的語言。僅僅人的話無法表達這篇詩的神聖觀念，其中屬天的語言必是來自神聖的啟示。

  在前篇信息中，我們看見詩篇三至七篇大衛關於敬虔生活的觀念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們要看見他在第八篇受感讚美基督的佳美。我們若帶著許多禱告來讀三至七篇，就能領悟牠們都在同樣的水平上，同屬一類。牠們描述許多不好的事，表明地是紊亂的。但我們讀到第八篇，就覺得我們不是在這紊亂的地上。我們來到第八篇，語調就改變了。

  在一節大衛說，『耶和華我們的主阿，你的名在全地何等佳美，你將你的榮美立於諸天之上！』這一節說到地與諸天。在三至七篇，地是紊亂的，但在八篇，地上有個佳美的東西，就是主耶穌佳美的名。今天祂的肉身不在這裏，但祂的名在這裏。這地今天是一片紊亂，但感謝主，至少在這地上有個佳美的東西－耶穌的名！祂的名是被高舉的名，得榮耀的名。一節題到地與諸天。我們需要領悟，這篇詩盡所能的將地聯於諸天，並將諸天帶到地上。我們能在一節看見這個聯結。耶和華的名在全地是佳美的，祂將祂的榮美立於諸天之上。事實上，佳美不是起始於地，乃是起始於諸天；諸天是佳美的源頭。

  二節說，『你因敵人的緣故，從嬰孩和喫奶者的口中，建立了力量，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不言。』這節給我們看見三類反面的人：敵人、仇敵、報仇的。神的榮美在諸天之上，而耶穌的名在地上是佳美的。但在這宇宙中，仍有許多敵人、仇敵和報仇的。敵人是裏面的人，仇敵是外面的人，報仇的是來去往返的人。（參伯一7。）撒但可由這三類人表徵。首先，撒但在神的國裏；然後撒但在神的國之外，成了外面的仇敵；他也是來去往返報仇的人。在諸天之上有榮美，在地上有佳美的名。但在諸天與地之間，裏面有敵人，外面有仇敵，還有來去往返報仇的人。

  對這點神要作甚麼？神以至高的方式行事。祂從嬰孩和喫奶者（最年幼的、最微小的、最軟弱的人）的口中，建立了力量（或，讚美）。嬰孩比喫奶者剛強一點，喫奶者比嬰孩小一些，但二者都屬最微小、最軟弱的一類。

  八篇二節說，主從嬰孩和喫奶者的口中，建立了力量。表面看來，力量不是指從口中出來的東西。主在馬太二十一章十六節引用這節時，用讚美代替力量。本身較軟弱的人無法讚美；呼喊或哭泣不需要力量，讚美卻需要力量。我們與人閒談、爭辯或理論，都不需要力量。然而，若沒有力量，我們就無法讚美主。有些讚美也許從我們口中出來，但不能視為完全的讚美，因為那些讚美不是那麼滿了力量。讚美該滿了力量。許多時候當聖徒們在讚美主時，我們就能看見力量。

  希伯來文的『建立』是一個很難繙譯的字。主在馬太二十一章十六節裏引用的話是說，從嬰孩和喫奶的口中，祂使讚美得以完全。詩篇第八篇說，祂從嬰孩和喫奶者的口中，建立了力量，但主耶穌引用這話說，祂使讚美得以完全。我們的讚美完全麼？我們必須承認，我們的讚美根本不完全。第八篇不是很長的詩篇，卻是完整、完全、並完美的詩篇。我們若缺少力量，就無法讚美。我們若沒有額外的力量，就無法有完整、完全、並完美的讚美。

  在地上有主佳美的名；在諸天之上有主的榮美，祂的榮耀。其間則有敵人、仇敵、和報仇的；從最微小者、最軟弱者的口中所出滿有力量的讚美，要使他們閉口不言。這是神奇妙的成就。主在祂救贖工作裏最高的成就，就是從最微小、最軟弱者的口中，使對祂的讚美得以完全。

  三節說，『當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，並你所設立的月亮星宿。』大衛不是說他看見天，乃是說他看見『你…的天』。詩人將他的眼光從紊亂的地轉向明亮的天，然後就說，『人算甚麼，你竟顧念他？世人算甚麼，你竟眷顧他？』他將他的眼光從天上的月亮星宿轉回到地上的人。首先，神顧念人。然後，祂眷顧人。我們必須以詩的形式領會這事。天上的神在成為肉體以前是顧念人。然後，祂藉著成為肉體來作人而眷顧人。三一神來眷臨我們。祂臨到我們以前，就顧念我們。三一神非常忙碌，但祂顧念我們；然後祂照著對我們的顧念，成為肉體來眷顧我們。

  我們是耶穌的信徒，當然已為祂所眷顧。我每天禱告的時候，都經歷主的眷顧。祂以成為肉體的方式、為人生活的方式、釘十字架的方式、復活的方式、升天的方式、以及降臨的方式臨到我。我在禱告中花時間與主同在的時候，祂就在我的書房那裏。我們都需要天天享受主的眷顧。主耶穌若從未經過以上一切的過程，今天祂怎能與我們同在？如今，祂與我們同在。為了眷顧我們，主不僅僅從天而降；祂走了漫長的路程。主已顧念我們，並且還眷顧我們；祂一直與我們同在。我們若沒有主的眷顧，就是可憐的。

  八篇五節說，『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點，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。』這裏的天使在希伯來文是Elohim，以羅欣，一般譯為神。（創一1。）七十士譯本將這裏的以羅欣譯為天使。在希伯來二章七節保羅引用這節，不是照著希伯來譯本，乃是照著七十士譯本。神使他比天使微小一點。這節的『他』是誰？『他』實際上是指那人耶穌。神使那人耶穌比天使微小一點。使耶穌比天使微小一點，指祂的成為肉體同人性生活。就著在肉體裏的意義說，祂比天使微小一點。

  在祂的人性生活之後，祂復活了；在祂的復活裏，祂得了榮耀。然後祂升到諸天之上；在祂的升天裏，祂得了尊貴。『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，』指明或含示兩個步驟：基督的復活和升天。在祂的復活和升天之前，有基督的死。若沒有死，就沒有復活；若沒有復活，就沒有升天。不僅如此，沒有祂的成為肉體和人性生活，祂就沒有資格受死。祂必須成為人，並且生活三十三年半。因此，在詩篇八篇五節，我們能看見三一神所經過的一切步驟：成為肉體、三十三年半的人性生活、死、復活和升天。

  六至八節說，『因為你使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叫萬有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獸、空中的鳥、海裏的魚、以及凡經行海道的，都服在他的腳下。』凡經行海道的，就是海裏除了魚以外的動物。這幾節指基督要在千年國裏管理一切受造之物的國，以及在這一千年的國（千年國）裏的復興。

  第八篇是一篇短詩，卻含示基督的成為肉體、人性生活、死、復活、升天、以及得著冠冕，成為主、基督、萬王之王，就是全宇宙獨一的管理者。日子將到，祂要在國度裏一千年，管理一切受造之物。這是第八篇的啟示。

  這篇詩的末了一節重複第一節上半說，『耶和華我們的主阿，你的名在全地何等佳美！』在這篇詩的末了，大衛沒有進一步說到諸天，因為至終地要和諸天一樣佳美。

(選自 詩篇生命讀經 第一、二、五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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